
《学前教育机构办学基本情况》填报说明
一、基本情况录入

具体信息填报由幼儿园用户完成。

幼儿园用户操作步骤：

步骤1 ：输入财政厅网址：www.zjczt.gov.cn，在首页右侧“网上办事大厅”栏目中的“财政教科文信息平台”点击进入；

步骤2：在“财政信息平台”首页的教育系统区域输入用户名及密码，即可进入系统（注意：①不要在文化系统区域中输入用户名及密码；② 输入用户名时要注意数字后面的小数点必须输入，如“9100.”）；

步骤3：选择“ 学前教育模块”，点击进入，按提示填写2010年学前教育机构办学基本情况各项内容；填写过程中要注意按照页面提示进行，填写经费时尤其注意单位的要求，看清楚是元还是万元；

步骤4：点击“保存”按钮完成保存，如果确认无误了，点“上报”按钮可完成信息上报，上报后不能再修改信息，如果需要修改，则需要联系教育或财政退回后才能修改。

二、有关填报口径

（一）城乡属性

分为城市、县镇和农村。

城市指设区市的城区。县镇指县城驻地（几个社区范围）和县级市的城区。农村指城区以外的地区。

（二）等级

原则上按教育厅规定填报，即分为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准办。

对尚未执行教育厅规定的，按以下原则确定幼儿园等级：由省教育厅审批的，按一级填；由市教育局审批的，填二级；由县教育局审批的，填三级；未定等级的，填“准办”或“其他”，具体由县教育部门确定。

“等级取得时间”填具体年份（如2008年）。

（三）编制

1.民办幼儿园，原则上均不填“核定编制总数”和“其中：专任教师编制”。对带编派驻到民办园的教师，如工资福利由民办园发放的，其编制可填在民办园，如工资福利由派出幼儿园发放的，其编制不填在民办园。

2.“专任教师编制”应小于等于“核定编制总数”

3.“不占编人数”，指不占事业编制的教职工人数，包括民办园教职工和公办园中非事业编制教职工。

4.“不占编人数”大于或等于“已签劳动合同的不占编人数”。

5.“不占编人数”大于或等于“已办理三险的不占编人数”。（“三险”指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）
（四）教职工人数

教职工人数录入时有下逻辑关系：

1.“职称情况_园长”合计数应等于“实有教职工人数_园长”

2.“职称情况_专任教师”合计数应等于“实有教职工人数_专任教师”

3.“学历情况_园长”合计数应等于“实有教职工人数_园长”

4.“学历情况_专任教师”合计数应等于“实有教职工人数_专任教师”

（五）经费收支

1.一般地，“收入合计”大于等于“支出合计”；

2.“收入合计”=“财政补助”+“事业收入”+“校办产业和经营收入用于教育”+“捐赠收入”+“其它收入”

3.“事业收入”≥“学费收入”

4.“支出合计”=“个人部分”+“公用部分”+“基本建设支出”

5.“个人部分”=“工资福利支出”+“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”

6.金额单位为万元，不留小数

（六）收费

保育费指经物价、财政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。按年或按学期的保育费标准请换算为按月收取的标准。其他收费不填。
补充说明

	

	        一、关于填报范围
 所有教育主管部门掌握的学前教育机构，包括已发证的幼儿园（托儿所）、无证幼儿园均应填报。

        无证幼儿园（托儿所），“批准文号”、“办园许可证编号”两栏不填。

        二、关于租赁园舍
        租赁园舍，相关栏目不填。

        三、关于民族学生数
        民族学生，指少数民族学生。

        四、关于经费收支情况金额小数
        鉴于部分县市财政对民办园的补助较小，达不到万元，因此经费收支情况中收支金额、设备价值保留一位小数。

        园舍价值均不留小数。

        五、幼儿园用户账号密码
         缺省密码是123456，用户登录后可以修改。





